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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4日，云南省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发

布公告，向社会公开征求对《云南省志愿服

务条例（草案修改稿）》的意见建议，征求意见截止时间为

2023年8月4日。

■ 本报记者 李庆

■ 本报记者 皮磊

推进慈善、社会工作与志愿服务融合发展

《云南省志愿服务条例（草案修改稿）》公开征求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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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了解，条例（草案修改稿）

共六章四十三条，旨在保障志愿

者、志愿服务组织、志愿服务对

象的合法权益，鼓励和规范志愿

服务，发展志愿服务事业，弘扬

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精

神，促进社会文明进步。

条例明确，每年 3 月 5 日
为云南省志愿者日。开展志愿

服务，应当遵循自愿、无偿、平

等、诚信、合法的原则，不得违

背社会公德、损害社会公共利

益和他人合法权益，不得危害

国家安全。县级以上人民政府

应当将志愿服务事业纳入国民

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合理安

排志愿服务所需资金，促进和

推动志愿服务事业广覆盖、多

层次、多领域发展。

条例提到，志愿服务组织

可以采取社会团体、社会服务

机构、基金会等组织形式。志愿

服务组织应当按照有关法律、

行政法规的规定，在县级以上

人民政府民政部门依法登记，

接受登记管理机关和业务主管

单位的监督与管理。此外，志愿

服务组织也可以依法成立行业

组织，加强行业自律，反映行业

诉求，推动行业交流，促进志愿

服务事业发展。

该条例鼓励志愿者加入志

愿服务组织，以组织的方式开

展志愿服务活动，提高志愿服

务活动的组织化、规范化、专业

化水平。其中也明确提到，未成

年人参加志愿服务活动，应当

征得其监护人的同意或者由监

护人陪同。不得组织未成年人

参加可能发生人身危险的志愿

服务活动。

条例鼓励志愿服务组织、

志愿者在理论政策宣讲、民族

团结进步、社会治理、乡村振

兴、助学支教、医疗卫生、体育

健身、生态环境、文明创建、扶

危帮困、科学普及、法律服务、

文化艺术、赛会服务、应急救

援、禁毒防艾、语言翻译和其他

社会公益事业等领域开展志愿

服务活动。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建

立突发事件志愿服务协调机

制。发生重大自然灾害、事故灾

难和公共卫生等突发事件，需

要迅速开展救助的，有关人民

政府应当提供需求信息，引导

志愿服务组织和志愿者及时有

序开展志愿服务活动。志愿服

务组织、志愿者开展应对突发

事件的志愿服务活动，应当接

受有关人民政府应急指挥机构

统一指挥、协调。

为保障和促进志愿服务事

业发展，该条例系列保障措施。

其中提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

应当根据经济社会发展情况，

制定促进志愿服务事业发展的

政策和措施，为志愿服务提供

指导和帮助，建立志愿服务常

态化发展机制。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有

关部门可以依法通过购买服务

等方式，支持志愿服务组织的孵

化培育、运营管理、政策研究和

宣传服务、志愿者培训等工作，

并依照国家和省有关规定向社

会公开购买服务的项目目录、服

务标准、资金预算等相关情况。

记者注意到，该条例鼓励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依法

对志愿服务活动或者志愿服务

组织进行捐赠、资助；鼓励慈善

组织、社会工作服务机构和志

愿服务组织建立联动机制。发

挥慈善捐赠的社会化优势、社

会工作的专业化优势和志愿服

务的群众性优势，推进慈善、社

会工作与志愿服务融合发展。

《通知》指出，切实增强做好

社会组织助力高校毕业生就业

工作的责任感和紧迫感，把推动

社会组织助力高校毕业生就业

工作作为开展学习贯彻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主题教育的重要举措，充分发挥

社会组织在助力高校毕业生就

业工作中的积极作用。

《通知》要求，各地要加大引

导动员力度，广泛动员各级各类

社会组织拓展服务空间、挖掘就

业需求，通过面向高校毕业生开

放就业岗位、设置见习岗位和提

供灵活就业岗位等，扩大社会组

织稳岗就业能力。各地社会组织

孵化基地要为高校毕业生提供

就业政策指导。

《通知》强调，各地要推动社

会组织发挥联系广泛、链接资源

的特点优势，以优质服务搭建就

业对接平台；指导高校毕业生就

业创业有关社会组织要依托有

关平台，加强政策宣传和就业指

导，联合行业协会及其会员企业

开展线上专场招聘会，为毕业生

提供就业服务。

《通知》要求，各地要推动社

会组织发挥凝聚行业人才、具备

专业能力、贴近基层群众的特点

优势，聚焦发展所需、就业所急，

积极开展形式多样、贴近需求的

高校毕业生就业培训服务；要加

强与教育、人力资源社会保障等

部门的协调配合，推动落实落细

稳岗扩就业政策，完善社会组织

就业扶持政策；依托传统媒体和

新兴媒介，加快信息平台建设，

加强社会组织促进高校毕业生

等群体就业典型案例宣传，为社

会组织助力高校毕业生就业工

作营造良好氛围。

山东省民政厅等部门部署联合打击整治
非法社会组织专项行动工作

会议指出，依法打击整治

非法社会组织，是对社会组织

和人民群众合法权益的保护，

是我们党的一贯方针。各地各

部门要切实把思想统一到党中

央决策部署上来，切实提高政

治站位，坚决扛起政治责任，从

严打击整治非法社会组织。

会议强调，各地各部门要

坚持“部门联合、上下联动、政

社联手、政策联用”基本思路，

畅通投诉渠道，加强线索排查

和信息收集，强化联合整治举

措，压实各方责任，健全工作机

制，形成打击整治非法社会组

织的强大合力。

会议要求，各级各部门要

精心组织实施，周密部署安排，

通过加强组织领导、强化法治

思维、做好宣传引导等方式，持

续推进打击整治非法社会组织

工作取得实效。

今年以来，全省已打击整

治非法社会组织 60家，其中名
称带有“中华”“中国”“山东”字

样的有“中华周易协会”“中国

房屋查验协会”“中国易学研究

会潍坊分会”“山东省验房行业

协会”等，切实保护了人民群众

合法权益，维护了市场经济秩

序和社会安全稳定。

山东省委网信办、省教育

厅、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省民族

宗教委、省公安厅、省文化和旅

游厅、省市场监管局、省国家安

全厅、中国人民银行济南分行、

省税务局、省通信管理局等部

门有关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据山东省民政厅）

7月7 日，山东省民政厅、省委网信办、省公安厅等 12 部门召开联席会议，动员部
署打击整治非法社会组织专项行动。 山东省民政厅党组书记、厅长庄严出席

会议并讲话。

日前，福建省民政厅印发《关于做好 2023 年社会组织
助力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通知》（以下简称《通知》），

对社会组织助力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作出部署。


